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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但以理書（8）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被迫要否認神， 
但他們選擇對神忠誠、義無反顧！他們相信神會拯救， 

但他們也決心效忠神而不考慮後果（但 3:13-27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但以理書 2:48-3:12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被委派掌管巴比倫全省並總領所有哲士的但以理，請求國王委任沙得拉、米煞和亞伯尼歌為

他的助手。但以理知道若沒有得力的幫手，將很難應付那些繁重的事務。為此，但以理選擇

了自己所熟悉的三位希伯來同伴。一位稱職能幹的領導絕不會獨攬一切，他知道如何委派和

指導下屬。 
 
巴比倫的宗教文化中盛行拜偶像。尼布甲尼撒王希望利用這高六十肘、寬六肘的巨型偶像，

來集中人民的敬拜，從而達到統一國家、鞏固政權的目的。這金像可能受尼布甲尼撒的夢啓

發而來。與夢中人像不同的是，這尊像是全金的，表明了尼布甲尼撒希望他的王朝能千秋永

存。這座偶像的建造說明，尼布甲尼撒對但以理的神的熱誠是短暫的。巴比倫王既不敬畏，

也不遵從這位賜夢給他的神。 
 
“總督”是指省長，他們是各省的首要領袖。“欽差”是指各省的元帥。“巡撫”是指與欽

差相對比的民間行政官員。 
 
這個烈焰四竄的火窰，不是取暖或烹調用的烤爐，而是一個可用來燒磚或熔煉金屬的大型手

工業熔爐。爐內溫度之高，無人在其中可指望生還。窰頂部的出入口處冒著熊熊的火焰，抬

沙得拉等人上去的士兵，均被這烈焰活活燒死。 
 
我們不知是否其他猶大人也拒絕跪拜金像，但這三位年輕的猶大人，顯然是公眾中的典型例

子。他們已下定決心不拜別的神，並勇敢地堅持自己的立場。這使他們遭到譴責，被處以死

刑。沙得拉等三人並不知道神會從烈火中解救他們。他們只知道絕不能屈服而去拜偶像。你

是否準備在任何情況下，都堅守神的立場呢？這樣做，你會顯得與眾不同；這可能會為你帶

來痛苦，結局也未必是圓滿的。但要準備好這樣說：“無論神會否解救我，我都只服事這位

獨一的真神。” 
 
迦勒底人在王面前的指控是正式的，也是根據禮儀的規定。他們直接指出這三位猶大人的名

字，這樣就不會讓人誤解了。這些迦勒底人歪曲事實，他們故意在尼布甲尼撒面前控告猶大

人，說：“王啊，這些人不在乎你。”他們說錯了。希伯來人拒絕的是拜偶像，而不是故意

對王不忠，他們有一個遵從更高的權威的使命，那就是必須順服以色列的神，這可以從他們

對這個指控的回應看出來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但以理書 3:13-27 的內容。 
 
以下的經文描述了王審問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的事件，以及三位朋友

堅定的信仰操守。王對但以理的三位朋友使用了懷柔和威脅的兩種手段。可以說，王這麽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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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是因他識破了控告者心中的妒嫉，另一方面想要籠絡特別受王恩寵的猶大人。 
 
但以理書 3:13 記載：“當時，尼布甲尼撒衝衝大怒，吩咐人把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帶過

來，他們就把那些人帶到王面前。” 
 
“尼布甲尼撒衝衝大怒”，這個人心理有問題，他的舉動顯出他有瘋狂的特質。他有躁鬱症

的徵兆：一下大怒、一下又哈哈大笑。 
 
尼布甲尼撒聽到迦勒底人的控告，就非常生氣，但還不至於完全失去理智。因為王並沒有根

據人們的控告而決定一切，而是寬容地再次給他們一次機會。 
 
但以理書 3:14 記載：“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：‘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，你們不事奉我的

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嗎？” 
 
尼布甲尼撒問但以理的三位友人，迦勒底人的指控是否屬實。這三位猶大人真的拒絕拜尼布

甲尼撒的神和他所立的像嗎？ 
 
雖然尼布甲尼撒十分憤怒，但司法制度規定不能單憑道聽途說，就定人的罪，所以尼布甲尼

撒給這三人一個回心轉意的機會。偉大的王絕對不能在眾多的各國使節前，喪失顔面，所以

他强調，沒有任何神能救他們脫離他巴比倫王的手。這顯示了人的驕傲被推到至高點，竟然

說出“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”這些話來。 
 
但以理書 3:15 記載：“你們再聽見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、笙，和各樣樂器的聲音，若俯伏

敬拜我所造的像，卻還可以；若不敬拜，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窰中，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

呢？’” 
 
王再給這三位猶大人一次機會，讓他們可以改變心意，向偶像跪拜。如果他們屈服的話，也

就罷了，如若頑抗到底，就必受火刑，活活燒死。尼布甲尼撒再次宣布拒絕向金像跪拜的刑

罰，並說這樣做是錯的。王聽過這三位猶大人的神，他確信他們的神不能救他們。 
 
“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？”尼布甲尼撒王為了凸顯自己的權勢和處罰的確實性，强調

任何神都無法救他們脫離自己的手。王神化了自己，把以色列的神與外邦神視為同等，歸根

結底是褻瀆了獨一真神。 
 
但以理書 3:16 記載：“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對王說：‘尼布甲尼撒啊，這件事我們不必

回答你，” 
 
但以理的三位友人，直呼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，而不是說：“願王萬歲！”“這件事我們不

必回答你，”這句意思是說他們已經衡量過有關拒絕順服王的後果，他們已經考慮過這樣做

所要付出的代價，他們不是“不小心”地回答。換句話說，他們直呼王的名字，是放棄自身

的利益。巴比倫的哲士可能建議希伯來人俯伏拜偶像，但在出埃及記 20:3-6，神說：“除了

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麽形像彷彿上天、下地，和地

底下、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事奉它，因為我耶和華─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

恨我的，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；愛我、守我誡命的，我必向他們發慈愛，

直到千代。”這三個希伯來人對神忠心，需要極大的勇氣持定立場。 
 
這段經文刻劃了但以理的三位朋友配得尊敬的果斷態度，他們沒有向尼布甲尼撒的懷柔或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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脅屈服，反而至死不渝地持守對神的信靠。通過但以理的三位朋友，我們可以學習到正確的

神觀、對真理的明確態度和決志、對獨一真神的全然信賴，以及對永生和未來的堅固信仰。 
 
面對尼布甲尼撒的威脅，三位朋友明確地表明，他們的志向與王的志向完全不同，並且因王

無法真正理解他們的志向，也就無須辯護自己的行動。只有確信神的公義作為和護理，信徒

才能採取此番態度。這表明了信徒所能做到的，僅僅是對神旨意的信心和謙卑的順服。 
 
但以理書 3:17-18 記載：“即便如此，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窰中救出來。王啊，

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；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

立的金像。’” 
 
但以理的三位友人說得很清楚：“如果這是神的旨意，神會救我們脫離你的手。”這三位年

輕人定意服事神，不計後果，堅決不服事尼布甲尼撒所造的像。 
 
這三位年輕的猶大人，明確宣告自己的信仰：與其拜偶像以維持性命，不如選擇死亡、殉道。

此番告白出自完全的決志，也就是說，無論在怎樣的光景中，都不能丟棄神和信仰良心，體

現出了信心的真諦。他們所信賴的並不是尼布甲尼撒王和他所造之金像，而是信靠神，從而

認識到自己真正的存在價值和全能者的慈愛。 
 
接下來的經文，通過但以理的三位朋友被扔進火窰的事件，和神對他們的保守，向外邦人見

證了耶和華這位獨一真神的能力和存在。 
 
但以理書 3:19-20 記載：“當時，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，向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變了臉色，

吩咐人把窰燒熱，比尋常更加七倍；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，將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

捆起來，扔在烈火的窰中。” 
 
“怒氣填胸”，說明尼布甲尼撒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氣。在極端的憤怒中，尼布甲尼撒把怒氣

發泄在這三個年輕人身上，他們本來很受王的恩寵。窰裏面火的溫度比平常高七倍，這實在

是沒有必要的，但這可以看出尼布甲尼撒王怒火攻心的心理。 
 
“變了臉色”，這句說明王本想搭救但以理三位朋友的性命，但是他的好意卻被斷然拒絕，

王就極度憤怒。王命令人把火窰燒熱，比尋常更加熱七倍，並把這三人扔進火窰。提高窰內

溫度的辦法，通常是用風箱鼓風。按照當時的科技，他們頂多只能加熱到攝氏一千五百度。

這裏並非指字面上的溫度升高七倍，而是象徵盡其所能燒熱火窰，表現出王極度氣憤。 
 
王之所以選擇護衛隊中保護自己安全的幾個壯士，是為了毫無閃失地執行對這三個猶大人的

處罰。王的作為表明了人的憤怒，卻更加彰顯了神的能力和榮耀。由此可見，撒但越是猖狂，

黑暗越是幽深，神的恩典就越是充滿，聖徒的信仰見證亦會越發耀眼。 
 
但以理書 3:21 記載：“這三人穿著褲子、內袍、外衣，和別的衣服，被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

中。” 
 
“褲子”包括襪子。這三位年輕的猶大人是穿著衣服被扔進烈火的窰中。 
 
但以理書 3:22-23 記載：“因為王命緊急，窰又甚熱，那擡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的人都被

火焰燒死。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這三個人都被捆著落在烈火的窰中。” 
 



 

4 

 

王命緊急，加上窰內的高溫，造成把但以理三位友人扔進窰中的人，也被火燒死了。 
 
為了把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扔進火窰，甚至連擡這三位朋友的人，都被火焰燒死了。這强調了

火窰之熱，也清楚地表明瞭試圖殺害義人，反而會中自己的計謀，並且自食其果。 
 
但以理書 3:24-25 記載：“那時，尼布甲尼撒王驚奇，急忙起來，對謀士說：‘我們捆起來扔

在火裏的不是三個人嗎？’他們回答王說：‘王啊，是。’王說：‘看哪，我見有四個人，

並沒有捆綁，在火中遊行，也沒有受傷；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。’” 
 
王所驚奇的有以下幾點：第一，除了但以理的三位朋友之外，火窰中還有一個人；第二，這

三位年輕人不僅沒有被火燒傷，反而在火中遊行；第三，其中一人的相貌好像神子。 
 
關於“好像神子”這句，有些人認為這是指神的使者，即天使，但更自然的解釋是耶穌基督。 
 
這個火窰顯然是開放性的火窰，尼布甲尼撒預期這三位年輕人會立刻被火燒死，但是沒想到

他們不但活著，而且還在火中遊行。另一件事更讓人驚訝，尼布甲尼撒看到第四個人，他形

容這人的相貌好像“神子”，這可以譯作“萬神之子”。因為那時尼布甲尼撒還不認識永活

的真神，雖然但以理曾經向他提過。因為尼布甲尼撒沒有屬靈的洞察力，他只能够見證第四

個人有不尋常的外貌，看起來很像萬神之子。但我相信第四個人就是神的兒子，是道成肉身

前的基督。 
 
在烈火的窰中，這幾個對神忠心的人的性命，神蹟般地存活了下來。但以理書沒有歪曲事實，

而是實話實說。今天有一群人剝奪聖經真正的意思，他們隨意用“靈意”解經，這種表面上

的理性主義不僅虛僞，而且是欺騙。聖經中有很多神蹟，靈意解經者企圖用其他的解釋，來

取代原來的意思。比方說，主耶穌沒有行在海面上，祂只是在岸邊行走，門徒以為祂行在海

面上。寡婦的兒子沒有真的死了，周圍的人以為他死了，主耶穌只是把他叫醒了。這種胡扯

就是欺騙，是虛僞。除非是神蹟，否則這三個人被扔進烈火的窰中，絕對不可能安然無恙的。

我相信這是神蹟，出現的第四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主耶穌基督。 
 
這一章是記載一個歷史事件，但我們要注意這是一種預告，預言大災難時期的景象。窰中的

烈火，讓人聯想到在大災難時期會發生的苦難。尼布甲尼撒讓人聯想到海裏來的獸，就是敵

基督。這個金像讓人聯想到主耶穌所說行惡的人。這三個希伯來年輕人讓人聯想到在大災難

時期，神蹟般存活下來的餘民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，這一章沒有提到但以理，他不在其中。

他可能因國家大事出門在外，讓人聯想到被贖的人在大災難來臨之前，會先被帶離開這個世

界。 
 
火窰中的第四個人，是主耶穌與這三位年輕的猶大人同在。在大災難時期，主也會與猶太人

同在。當選民經歷苦難時，主會與屬於祂的人同在。今天當我們經歷苦難時，主也與我們同

在。約翰福音 16:33 記載主耶穌說：“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，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。

在世上，你們有苦難；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”馬太福音 28:20 記載主耶穌說：

“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主應許永

遠不離開，也不撇棄屬祂的人。 
 
但以理書 3:26-27 記載：“於是，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窰門，說：‘至高神的僕人沙得拉、米

煞、亞伯尼歌出來，上這裏來吧！’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就從火中出來了。那些總督、

欽差、巡撫，和王的謀士一同聚集看這三個人，見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，頭髮也沒有燒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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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裳也沒有變色，並沒有火燎的氣味。” 
 
尼布甲尼撒承認這三個人是“至高神的僕人”，他開始認識神了。這三位希伯來年輕人出來

的時候，頭髮沒有燒焦、衣服沒有烟味。這是徹底的神蹟。尼布甲尼撒頒布一道命令，這道

命令與希伯來年輕人的神有關。 
 
尼布甲尼撒稱保護但以理三位朋友的神為至高神，而沒有稱他為獨一的真神，這體現了巴比

倫本土的神觀，表明了尼布甲尼撒的這一番告白，並非出自真正的信仰，而是在為神的能力

和力量喝采，因這位神行了世上眾神所不能行的事情。 
 
王和眾官員之所以察看從火窰中出來的三個猶大人，目的有以下幾點：第一，確定這事是神

蹟；第二，向控告者見證耶和華神的偉大，和以色列人信仰的真實性，從而堵住控告者的口。

最外層的衣服也“沒有火燎的氣味”，這句强調了神對但以理三位朋友的絕對保護，和神行

異能的完全性。 
 
尼布甲尼撒沒有看到三個被捆的人，反而看見四個人，他們都沒有被捆綁。第四個人的相貌

雖然明顯是人的樣子，卻好像神子。這讓尼布甲尼撒相信，有一位神能够救人脫離他的手。

在尼布甲尼撒的命令之下，這三人得以自由走出火窰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